
 

 

 

 

 

 

 

 

勞動部勞動力發署中彰投分署辦理 
單側聽損者職務再設計服務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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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分署、專案單位或專業委員協助申請

單位進行改善，必要時應協助輔具檢

測、調整等相關事宜。 

◎分署或專案單位應於核銷日之次日起 1 個月 

內完成滿意度調查，以瞭解相關服務的滿意程度。 

◎分署應於核銷日之次日起第 3 個月內進行且完成追

蹤。必要時應提供專業諮詢服務、輔具調整訓練等。 

◎分署將核定結果以函

復申請單位(個人)，

並副知審查委員、轉

介單位及列席單位

等。 

輔導委員或專案單位 

向分署辦理核銷 

追蹤 

檢核是否通過 

依核定結果執行改善方案 

結案 

滿意度調查 

申請者是否申覆 

評估建議經費送審 

進行審查 

 

完成評估與建議表及 

改善方案經費估算表 

函復核定結果 

 

實際進場評估 

 

計畫完成 

◎須檢附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本計畫指定之醫療單位開具近

六個月聽力鑑定證明。 

三、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有效期間居

留證影本。 

四、 雇主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

明文件。 

五、 依所提個案身分擇一檢附： 

(一) 僱用承諾書。 

(二) 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件。

但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

老給付、勞工保險老年給

付、軍人退休俸或公營事

業退休金者，再受僱於勞

工保險之投保單位，應檢

附職業災害保險之投保證

明文件影本。 

(三) 就業保險投保證明或僱用

證明(屬勞工保險條例規

定之非強制投保單位者檢

附)。 

(四) 從事自營作業者而參加職

業工會之勞工投保證明。 

六、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

關職業登記、營業登記、許

可、執照、立案、核定、備查

等證明文(屬自營作業者檢

附)。 

七、 二家以上工作證明或職業工會

開立之證明(屬無一定雇主者

檢附)。 

八、 其他經本署規定之文件。 

1.雇主有意招募並確定僱用，或為受僱之單側聽損者提出申請 

2.與就業相關之就業輔具，得由受僱或自營作業單側聽損者提出申請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分署 
資格審核 

安排訪視時間 

 

申請者諮詢後，提送申

請文件予分署審理，經

分署通知限期補正文件

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